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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本府簡報「變更桃園市都市計

畫(配合虎頭山成功路周邊地區整體開發計畫)主要計畫及擬定細

部計畫案」暨「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配合虎頭山成功路周邊地

區整體開發計畫)主要計畫及擬定細部計畫案」第 5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 7月 19日(星期二) 下午 2時 

二、地點：視訊會議 

三、主持人：洪召集人曙輝                             紀錄：邱逢如 

四、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簡報：(略) 

六、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一)本案變更內容明細表之初步建議意見詳附表一，變更主要計畫及擬

定細部計畫圖詳附圖 1、2。 

(二)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初步建議意見詳附表二及附圖 3。 

(三)其餘初步建議意見如下： 

1.請補充說明機十五用地內既有道路之範圍、周邊環境現況及指定

建築線情形，並研議變更為道路用地之可行性。 

2.請補充說明本案須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之理由與目的及各項土

地分配比例。 

3.請補充說明計畫區成功路三段 221巷劃設綠地部分與既成巷道

之通行情形。 

4.考量後續配地情形將北側安置街廓集中配置(詳附圖 4)。 

5.考量第二種產業專用區範圍完整性，請研議將三元段 337地號土

地納入鄰近第一種及第一之一種住宅區範圍。 

(四)本案修正後提請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七、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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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配合虎頭山成功路周邊地區整體開發計畫)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  註 

市都委會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 

營一用

地北

側、成功

路三段

西側 

農業區 

(4.12) 

住宅區 

(4.06) 

因應桃園市

人口成長需

求，並引導都

市 有 序 發

展，提供住宅

空間使用，型

塑優質居住

環境。 

附帶條件： 

1.應另行擬定細

部計畫(含配

置適當之公共

設施用地與擬

具具體公平合

理之事業及財

務計畫)。 

2.以區段徵收方

式開發。 

照案通過。 

電路鐵塔 

用地(0.06) 

配合台電公

司地下連接

電塔之使用

現況。 

營區用地 

(一) 

(0.09) 

住宅區 

(0.09) 

為留設住宅

區之出入通

道，於細部計

畫表明為道

路用地。 

電路鐵塔 

用地(0.02) 

住宅區 

(0.02) 

配合台電公

司電纜地下

化，原有電路

鐵塔已無使

用需求。 

2 

營一用

地南

側、成功

路三段

西側 

農業區 

(2.86) 

住宅區 

(1.19) 

配合保留原

有住宅聚落。 

考量第二種產

業專用區範圍

完整性，請研議

將三元段 337地

號土地納入鄰

近第一種及第

一之一種住宅

區範圍，其餘照

案 通 過 。 

產業專用區

(1.67) 

配合榮民醫

院桃園分院

之地理位置

及 資 源 條

件，以供醫

療、智慧照護

等相關產業

發展。 

乙種工業區 

(工乙十五、

十六) 

(4.62) 

產業專用區

(4.42) 

考量工業區

之劃設與本

計畫區未來

發展方向不

相容，並配合

榮民醫院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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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  註 

市都委會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園分院之地

理位置及資

源條件，以供

醫療、智慧照

護等相關產

業發展，促使

產業轉型。 

住宅區 

(0.20) 

1.考量工業

區之劃設

與本計畫

區未來發

展方向不

相容。 

2.另為留設

住宅區之

出入通

道，部分

住宅區於

細部計畫

表明為綠

地及道路

用地。 

乙種工業區

(工乙十七) 

(0.55) 

住宅區 

(0.25) 

考量工業區

之劃設與本

計畫區未來

發展方向不

相容，並配合

環境使用現

況。 

機關用地 

(0.30) 

乙種工業區

(工乙) 

(0.01) 

機關用地 

(0.01) 

3 

三元街

及成功

路三段

115巷 

河川區

(0.07) 

道路用地 

(兼供河川 

使用)(0.07) 

為解決三元

街交通壅塞

之問題及加

強地區橫向

道 路 之 聯

絡，三元街拓

寬為 20 公尺

(國稅局及乙

工十七左側

路段為拓寬

12公尺)，及

成功路三段

照案通過。 

公園用地 

(三) 

(0.03) 

文中用地 

(0.03) 

公園用地

(一) 

(0.01) 道路用地 

(0.92) 公園用地 

(三) 

(0.11) 



 

 4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  註 

市都委會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住宅區(附) 

(0.01) 

115 巷拓寬

為 20公尺。 

農業區

(0.39) 

鐵路用地

(0.01) 

乙種工業區 

(工乙十七) 

(41㎡) 

乙種工業區 

(工乙十六) 

(16㎡) 

機關用地 

(十一) 

(0.11) 

機關用地 

(十六) 

(0.02) 

道路用地

(0.25) 

4 

機十六

南側、成

功路三

段西側 

農業區 

(5.01) 

住宅區 

(5.77) 

1.因應桃園

市人口成

長需求，

並引導都

市有序發

展，提供

住宅空間

使用，型

塑優質居

住環境。 

2.配合桃園

市都市計

畫二通變

更第 3

案，原河

川區變更

為住宅區

並納入本

案整體開

發範圍。 

請補充說明機

十五用地內既

有 道 路 之 範

圍、周邊環境現

況及指定建築

線情形，並研議

變更為道路用

地之可行性，其

餘照案通過。 

住宅區 

(附)(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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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  註 

市都委會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電路鐵塔 

用地(0.02) 

配合台電公

司電纜地下

化，原有電路

鐵塔已無使

用需求。 

農業區 

(3.28) 

產業專用區 

(1.12) 

1.為提供

「虎頭山

物聯網創

新基地」

未來擴充

所需之腹

地，以加

速創新產

業發展，

帶動在地

智慧物聯

網應用技

術相關產

業之發

展。 

2.另考量後

續建築配

地之需

求，併同

將機十五

用地變更

為產業發

展用地。 

產業發展 

用地 

(2.16) 

機關用地 

(十五) 

(4.61) 

產業發展 

用地 

(4.61)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6 

 

附圖 1 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配合虎頭山成功路周邊地區整體開發計畫)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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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擬定桃園市都市計畫(配合虎頭山成功路周邊地區整體開發計畫)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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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 

公開展覽條文 修正內容 

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意見 

(一)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32

條及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

第 39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32

條及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

第 39條規定訂定之。 

照案通過。 

(二)住宅區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1,500

㎡以上者，地下開挖率不得超過

70%；未達 1,500 ㎡者，地下開挖

率不得超過 80%。其建蔽率及容積

率不得大於下列之規定： 

1.住宅區(再發展區)：為現有合法

房屋密集地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2.第 1種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3.第 2種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30%。 

(二)住宅區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1,500

㎡以上者，地下開挖率不得超過

70%；未達 1,500 ㎡者，地下開挖

率不得超過 80%。其建蔽率及容積

率不得大於下列之規定： 

1.第 1種住宅區：合法建築坐落或

原屬建地目之土地，建蔽率不得

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2.第 1之 1種住宅區：非屬合法建

築坐落或非屬建地目之土地，建

蔽率及容積率均為 0%。 

(1)第 1 種住宅區及第 1 之 1 種

住宅區土地建築時，得向市

府申購增加容積，惟增加後

容積率以毗鄰或鄰近街廓住

宅區之容積率最高者為限。

申購容積程序及容積價金計

算方式依「桃園市政府都市

計畫增額容積及容積移轉代

金申請案件審查許可要點」

辦理。 

(2)第 1 之 1 種住宅區依前項規

定申購容積者，於第一次申

購時，須至少申購達容積率

150%，申購後建蔽率為 50%，

並以容積率 150%為基準容

積。 

3.第 2種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30%，其

中指定為安置街廓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 60%。 

4.住宅區(特)：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1)倘住宅區(特)範圍內全體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以其土地市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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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條文 修正內容 

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意見 

價總額 37%折算代金，於申請

建築執照時繳交予市政府，

則其土地得適用第 2 種住宅

區之容積率。 

(2)有關代金之計算及繳交方式

依照「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

變更負擔回饋審議原則」辦

理。 

(三)產業專用區及產業發展用地其土

地及建築物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1.第 1種產業專用區：建蔽率不得

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為虎頭山創新基地之擴大發展

腹地，提供智慧創新運用之研發

中心、實證場域、研習教育、相

關必要性服務設施使用及其他

經桃園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審查核准之使用項目。 

2.第 2種產業專用區：建蔽率不得

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為促進本市智慧照護相關產業

發展，得為下列之使用： 

(1)樂齡產業：銀髮保健、生活、

學習、休閒、照護等相關設

施。 

(2)衛生福利：社會福利、衛生

醫療設施等相關設施。 

(3)觀光文創：文化展演、觀光

旅宿設施等相關設施。 

(4)服務支援：一般零售、一般

服務業及餐飲等相關設施。 

(5)依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17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18 點(職業訓

練)之規定項目。 

(6)其他經桃園市政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使用項

目。 

(7)本專用區內作樂齡產業及衛

生福利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不

(三)產業專用區及產業發展用地其土

地及建築物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1.第 1種產業專用區：建蔽率不得

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為虎頭山創新基地之擴大發展

腹地，提供智慧創新運用之研發

中心、實證場域、研習教育、相

關必要性服務設施使用及其他

經桃園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審查核准之使用項目。 

2.第 2種產業專用區：建蔽率不得

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為促進本市智慧照護相關產業

發展，得為下列之使用： 

(1)樂齡產業：銀髮保健、生活、

學習、休閒、照護等相關設

施。 

(2)衛生福利：社會福利、衛生

醫療設施等相關設施。 

(3)觀光文創：文化展演、觀光

旅宿設施等相關設施。 

(4)服務支援：一般零售、一般

服務業及餐飲等相關設施。 

(5)依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17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18 點(職業訓

練)之規定項目。 

(6)其他經桃園市政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使用項

目。 

(7)本專用區內作樂齡產業及衛

生福利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不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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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條文 修正內容 

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意見 

得低於總樓地板面積之 70%。 

3.產業發展用地：與第 1種產業專

用區同為供虎頭山創新基地之

擴大發展腹地，係由公部門取

得，其開發強度及容許使用規定

同第 1種產業專用區。 

得低於總樓地板面積之 50%。 

3.產業發展用地：與第 1種產業

專用區同為供虎頭山創新基

地之擴大發展腹地，係由公

部門取得，其開發強度及容

許使用規定同第 1 種產業專

用區。 

- 

(四)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模：為促進整

體開發，指定產業發展用地及產業

專用區之建築基地之最小開發規

模規定如下表。任一建築基地申請

開發，如造成鄰地因未達前述規定

無法開發之情況，應加以合併共同

開發。 
 

街廓位置 
最小開發 

規模 

產業發展用地

(R1)(6.77 公頃) 
10,000 ㎡ 

第 1 種產業專用區

(R2)(1.12 公頃) 
3,000 ㎡ 

第 2 種產業專用區

(R3)(1.67 公頃) 
3,000 ㎡ 

 

照 案 通 過

(詳附圖 3)。 

(四)建築物附屬停車空間之設置，應依

照下列規定辦理： 

1.住宅區之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

設 1 部汽車及 1 部機車停車空

間，超過部分每 150平方公尺，

應增設 1部汽車停車空間及 1部

機車停車空間。另建築基地面積

達 2,500㎡者，其停車空間應予

以室內化或地下化，並不得設於

法定空地。 

2.除住宅區外之各使用分區及用

地之停車位數量，應以建築技術

規則所規定之停車空間數量乘

以 1.5倍留設汽車停車空間及機

(五)建築物附屬停車空間之設置，應依

照下列規定辦理： 

1.住宅區之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

設 1 部汽車及 1 部機車停車空

間，超過部分每 150平方公尺，

應增設 1部汽車停車空間及 1部

機車停車空間。另建築基地面積

達 2,500㎡者，其停車空間應予

以室內化或地下化，並不得設於

法定空地。 

2.除住宅區外之各使用分區及用

地之停車位數量，應以建築技術

規則所規定之停車空間數量乘

以 1.5倍留設汽車停車空間及機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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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條文 修正內容 

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意見 

車停車空間。 

3.每部機車停車空間長度至少 2公

尺，寬度至少 1公尺，機車道寬

度至少 2公尺。 

4.建築基地停車空間之車道出入

口設置以 1處為原則。 

5.公共建築物應設置地面層停車

位提供短時洽公或殘障者使用。 

車停車空間。 

3.每部機車停車空間長度至少 2公

尺，寬度至少 1公尺，機車道寬

度至少 2公尺。 

4.建築基地停車空間之車道出入

口設置以 1處為原則。 

5.公共建築物應設置地面層停車

位提供短時洽公或殘障者使用。 

(五)退縮建築管制： 

1.建築基地鄰接道路者應退縮至

少 5公尺建築。 

2.建築基地鄰接河川區、公園、鐵

路(兼供園道使用)及綠地者，應

自分區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建

築。用以延續河岸、綠廊之公共

開放空間，塑造開闊、舒適之都

市活動場域。 

3.公共設施用地應自分區界線至

少退縮 6公尺建築。但基地情形

特殊者，得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地

區基地情形特殊者退縮建築處

理原則辦理。前項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不得設置汽車停車

空間及圍牆，且該退縮部分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5公尺寬

之植栽綠化，並優先種植喬木，

其餘部分設置人行步道。 

(六)退縮建築管制： 

1.建築基地鄰接道路者應退縮至

少 5公尺建築。 

2.建築基地鄰接河川區及綠地

者，應自分區界線至少退縮 4公

尺建築。用以延續河岸、綠廊之

公共開放空間，塑造開闊、舒適

之都市活動場域。 

3.公共設施用地應自分區界線至

少退縮 6公尺建築。但基地情形

特殊者，得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地

區基地情形特殊者退縮建築處

理原則辦理。前項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不得設置汽車停車

空間及圍牆，且該退縮部分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5公尺寬

之植栽綠化，並優先種植喬木，

其餘部分設置人行步道。 

照案通過。 

(六)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

分之一以上植栽綠化，其植栽種類

以原生植物為原則。 

(七)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

分之一以上植栽綠化，其植栽種類

以原生植物為原則。 

請 依 本 市

通 案 性 規

定 修 正 條

文內容。 

(七)本計畫區下水道系統應為分流式

下水道。 

(八)本計畫區下水道系統應為分流式

下水道。 

請 依 本 市

通 案 性 規

定 修 正 條

文內容。 

(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

之規定。 

(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

之規定。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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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產業發展用地及產業專用區建築基地之最小開發規模街廓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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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安置街廓位置示意圖 

 


